
国家信访局协调

“三跨三分离” 信访事项工作规范

为进一步规范 “三跨三分离” 信访事项的协调工作，

加大涉及省际和中直单位 “三跨三分离” 信访事项解决

和化解的力度，根据有关文件规定，结合近年来的工作实践，

制定本规范。

一、协调范围和重点。国家信访局负责协调属于《信访

条例》规定受理范围，涉及省际和中直单位，且经过省级层

面沟通对接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信访事项。协调的重点是明

确解决信访事项的责任主体，并跟踪落实。

二、责任划分的原则。按照《信访条例》及有关规定，

信访事项的事发地或有权处理的部门（单位）是解决和化解

的责任主体，承担主办责任；信访人的户籍地、常住地（不

包括上访人滞留地）及其他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信访人的

困难帮扶、教育疏导等工作，承担协办责任。

三、协调的具体程序。凡是提请国家信访局协调的 “三

跨三分离” 信访事项，须先经省级层面沟通对接，并由省

信访局（办）或部委办公厅（室）提出报告。相关业务司室

组织协调的，需经司室主要负责同志同意；协调会议需要市

一级党政领导参加的，需报分管局领导批准；需要赴实地了

解情况进行协调的，按照《国家信访局关于加强和统筹信访

事项督查督办工作的规定》，提交局长办公会议研究确定后，



统一组织实施。

四、协调方法和要求。协调前，相关业务司室要做好准

备工作，主要是全面梳理情况、掌握相关政策、了解意见分

歧、分析问题成因、研究协调方案等。协调时，要认真听取

涉事各方的意见，在充分沟通协商的基础上，明确各方责任、

形成协调意见。协调意见主要体现明确责任主体、解决问题

思路方法和相关工作要求，并注意调动地方和部门解决问题

的主动性、积极性。确需形成《会议纪要》的，要从程序和

内容上严格审核把关。要充分发挥有关部委的职能作用，对

职责界限清晰的信访事项，可交相关部委组织协调；对情况

疑难复杂、政策性较强的信访事项，要邀请有关职能部门参

加协调，共同研究意见。

五、后续跟踪落实。相关业务司室要抓好协调意见的督

促落实，及时了解掌握信访事项的办理进度，并跟进针对性

指导。要加强协调信访事项的登记管理，定期汇总、分析、

研判工作情况。司室之间要加强信息沟通，防止同一信访事

项多头交办或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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